江苏优秀文化成果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调动我省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提升江苏文化原创能力，构筑江苏“文化高峰”。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实施文化建设工程《意见》中“对在国内外获得大奖的作者和作品进行重奖”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主要用于嘉奖在全国性重要奖项中获奖以及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文化成果。
第二章 奖励范围
第三条 全国性重要奖项是指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整改总体方案》中所认可的作品类奖项，主要包括：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群星奖、动漫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电视剧飞天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中国戏剧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美术展览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杂技金菊奖、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舞蹈荷花奖、矛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骏马奖、中国新闻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国家出版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第四条 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文化成果主要指在国内外重要平台刊发、展映、展播、展示和在国内外一流专业评奖中获奖的优秀成果。主要有：

1.入选由中宣部牵头召开的重大理论研讨会的论文、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作品、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出版项目的著作、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作品、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有重大学术贡献或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全国重要媒体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等。
2.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影、电视剧、专题片、纪录片、动漫等。

3.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入选剧目和精品剧目、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获奖剧目。

4.国家动漫精品工程入选作品。

5.在国际一流专业评奖和活动中获奖的作品。

第五条 本办法所奖励的优秀成果是指由我省单位（个人）独立创作生产或联合创作生产的文化成果。凡与省外联合创作生产的电影、电视剧、动漫、舞台艺术等，须由我省立项申报并拥有作品版权、评奖申报权和奖项荣誉（需要提供相应法律文本、合同等）。

第六条 本办法所奖励的优秀成果还包括在中宣部组织的全国性重大文化活动中获奖的作品。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七条 在全国性重要奖项评选中获一、二、三等奖或相应奖项的电视剧，每部分别给予200万、100万、50万元的奖励，其他作品给予1:1的配套奖励。

第八条 其他获奖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奖励标准分别为：
电视剧方面，在央视一套19:00-22:00播出的给予200万元的奖励，22:00-24:00播出的给予100万元的奖励；在央视电视剧频道19:00-22:00播出的给予100万元的奖励，22:00-24:00播出的给予50万元奖励。

舞台剧方面，获得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入选剧目、精品剧目的，给予1:1的配套奖励；同时，对演出超过100、500、1000场的作品分别给予20万、50万、100万元的奖励。

电影方面，在央视电影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给予20万元奖励；进入电影院线放映并且票房达到800万元以上的，给予100万元的奖励。

纪录片方面，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给予50万元（长片）或10万元（短片）奖励、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的给予20万元（长片）或5万元（短片）的奖励。

动漫方面，在央视动漫频道播出的给予20万元奖励；入选国家动漫精品工程的，给予1:1的配套奖励。

第九条 联合制作的作品，奖金按照合同中所规定的相关责任和版权享有情况由各方协商分配，凭合作各方签署的奖金分成协议领取奖金。

第十条 对获《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整改总体方案》（规定）奖项之外的全国性重要奖项的，参照同类奖励办法和方式给予配套奖励。

第十一条 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获奖作品不重复累计奖金，按最高额度奖励。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每年12月底，省文化厅，广电局，新闻出版局，和文联、作协、记协、省教育厅，省委党校对本年度获得全国性奖项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汇总，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第十三条 成立相应的认定小组，由各文化门类从事创作，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和相关主管部门领导组成。认定工作实施回避制度，确保公开，公平，公正。除常规性认定工作外，出现以下情形也由认定小组统一商定：

1.获全国奖项而该奖项未设奖金的作品的奖励；

2.在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国际奖项和活动中获奖作品的奖励；

3. 新设的全国性重要奖项；

4. 本办法中没有对应条款而又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成果；

5. 其他需由认定小组统一商定的事宜。

第十四条 表彰奖励在年度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进行。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2年开始实施，解释权归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